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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臺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申請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14 日南市特教(三)字第 1140992590 號發布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 

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第五條。 

貳、申請對象：入學當年度九月一日以前滿六歲設籍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 ，經本市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兒童。 

參、申請作業程序及應備資料： 

一、兒童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依學生身心發展狀況、學習需要及意願於每年十

二月中旬前(配合本市學前階段第3次鑑定期程辦理)，向就讀園所提出申請。 

二、教保或早療機構受理申請後應邀集兒童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園所行政人 

員、任課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等共同召開個案會議或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評估 

暫緩入學之必要性，並將評估結果提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 

或園務會議或早療機構會議審議。 

三、教保或早療機構經特推會或園務會議或早療機構會議初審通過後，依本局規定時

間檢附下列資料郵寄至本市特教資源中心，提鑑輔會審查。 

(一)檢核表（附件1）。 

(二)審查表（附件2）。 

(三)申請表暨同意書（附件3）。 

(四)摘要表（附件5）。 

(五)教育計畫（含學習場所及教育/輔導/療育計畫）（附件6）。 

(六)特推會或園務會議或早療機構會議紀錄影本（含會議紀錄核章、簽到表）。  

(七)個別化教育計畫影本(若無則檢附學生輔導資料等質性資料)。  

(八)在校請假紀錄/就醫紀錄(因重大疾病住院治療)。 

(九)戶口名簿影本或3個月內戶籍謄本。 

 (十)輔具器材評估申請表(視需求檢附)（附件7）。 

 (十一)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證明、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書、重大傷病證 

       明或心理衡鑑報告等)。 

肆、鑑輔會審查原則如下： 

一、暫緩入學期間安排適當學習場所，並具可增進其學習及適應能力之適性教育計 

畫，且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能確實並持續執行。 

二、兒童之障礙較晚發現或發展遲緩等因素，致學前教育或早期療育不足，或因醫 

療需求、健康狀況不宜到校，需長期接受治療或休養。 

伍、鑑輔會審議安置入園之規定 

    (一)以不增加園所班級及影響其他幼童就學權益為原則。 

    (二)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之安置身心障礙名額尚有缺額時，應優先安置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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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兒童；如仍有缺額，始得安置適齡之學前幼童。 

陸、經鑑輔會不予核定暫緩入學者，應即依規定入學；核定暫緩入學者，由戶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暫緩入學證明書（附件8），函知其戶籍所在地戶政 

    事務所，並定期追蹤第肆款第一目計畫執行情形，未確實執行者，依規定入學。 

柒、教育服務：經鑑輔會鑑定暫緩入學一年期間，得申請就讀教保服務機構，並得依教 

    育需求申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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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申請送件檢核表 

提報機構名稱        區                    幼兒園. 承辦人員  

兒童姓名  聯絡方式 
電話：           分機                 

傳真： 

項
目 

資料名稱 檢附資料說明 

1 特教通報網提報名冊 ✕ 請依教育局公告時，再行提報。 

2 檢核表 □ 請確實核對並勾選資料是否齊全。 

3 審查表 □ 填寫提報學校、學生姓名即可。 

4 申請表暨同意書 □ 申請表志願除填寫暫緩通過欲就讀園所，也須填寫暫緩未通過欲就讀

學校(國小) 

5 摘要表 □  

6 
特推會會議或園務會議或早療機構會議會
議紀錄（含簽到表） 

□  

7 

智 
能 
障 
礙 

1.1 年內之智力分數（註 2） 
2.醫療報告 
3.身心障礙證明 
4.醫院診斷證明 

□ 
醫療報告係指心理衡鑑報告或 1年內評估之聯評報告書 
(左項 4項擇 1檢附) 
 

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或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 
（註 2） 

□ 
★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適用輕度、中度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第二版):各程度皆適用 

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紀錄紙用罄時，請使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第二版） 

智能障礙學生觀察表 
○ 

 
持輕度身障證明或醫療診斷證明者，若未能檢附智力分數，須檢附「智

能障礙學生觀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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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閉 
症
（
註 
2 
） 

1.身心障礙證明 
2.醫院診斷證明 
3.1 年內評估之聯評報告書 

□ 
1.聯評報告書之疾病診斷與自閉症障礙類相關 
2.建議其醫療相關診斷或報告，有則附 
(左項 3項擇 1檢附) 

心理衡鑑報告 △ 有則必附 

自閉症學生及幼兒行為檢核描述表 ○ 持醫療診斷證明、聯評報告書或輕度自閉症身障證明須檢附自閉症學

生行為檢核描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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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理
障
礙 
類 

1.身心障礙證明 
2.醫院診斷證明 
(以上擇 1) 

□ 

生理障礙類: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
多重障礙/其他障礙 
(左項 2項擇 1檢附) 

10 
輔依其申請需求之資料(如完整驗光報
告、聽力圖、語料音檔、在校請假紀錄/
就醫紀錄等、輔具申請表) 

○ 

依障礙類組檢附之資料： 
(1)申請視障類持醫療診斷證明須檢附完整驗光報告 
(2)申請聽障類： 

①有申請輔具需求者須檢附 6 個月內聽力圖。 
○2 持醫療診斷證明，然診斷欄位僅敘明聽覺障礙或聽力缺損
或單側損傷等，未有明確描述聽力損失情形，則須檢附 6 個
月內聽力圖。 

(3)申請語障類請提供語料音檔(以事件自述、生活對談、看圖 
敘事等主題錄製至少 3 分鐘，檔案格式 mp3) 

(4)申請身體病弱類須檢附在校請假紀錄/就醫紀錄  
(5)新案有輔具需求須檢附輔具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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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案: 
1.輔導紀錄或轉介前介入資料 2.100R 或
C125 
舊案:個別化教育計畫 

□ 

1.新案為當學期未有特教身分之幼兒或本學年度剛取得特教身分 

之個案 

2.個別化教育計畫為 114 學年度整份完整計畫，且須包含「上學 

年度期末及當學年度期初會議紀錄」、學期目標評量結果 

(至少 1次) 

12 暫緩入學教育計畫 □  

14 戶口名簿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 □  
 

註 1：□必附；○視需求或說明條件檢附；△有則必附；✕免附。 
註 2：智能障礙輕度或自閉症類申請暫緩入學未通過欲申請國小安置集中式特教班，須檢附智力分數及適應行為量表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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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申請審查表 

提報機構名稱            區         幼兒園                                                                                                                            兒童姓名  

 

＝＝＝＝＝＝＝ 下述審查結果由臺南市鑑定安置工作小組填寫，學校承辦人員請勿填寫 ＝＝＝＝＝＝＝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身障工作小組審查結果 

安置學校：              國小/實小/國小部/幼兒園/附幼        □年級□班 

□確認障礙  

障礙類別：□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伴隨         障礙)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閱讀□書寫□數學） □自閉症(□伴隨智能障礙)   

□多重障礙：           □其他障礙：              

障礙程度：□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不加註程度 

特教身分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安置結果：（□通過□不通過）暫緩入學申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視障巡迴輔導        

□智障(集中式)          □聽語障巡迴輔導  

□不分類(集中式)         □自閉症巡迴輔導    

□巡迴輔導(在家教育)      □情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 

□非特教學生 

□家長申請放棄特教身分或不同意重新評估    

□非特教學生，未達鑑定基準理由： 

○1.檢附資料未達顯著困難或障礙   

○2.檢附資料無特殊教育之需求    

○3.醫療證明相關文件與觀察結果不一致，建議持續蒐集資料 

○4.僅持發展遲緩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醫療證明，未達各障礙類之鑑定基準 

○5.鑑輔核定之效期已逾期，家長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6.檢附資料未符合本次提報障礙類別之鑑定基準，請持續觀察並視需求提出 

    相關障礙類別鑑定 

○7.其他：                                            

□退回提報 □其他：                   

身障工作小組核章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安置結果以公文／公告為主，請學校承辦人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核對安置結果無誤後再行異動或接收，若

有誤請儘速聯絡鑑定安置承辦人（TEL: (06)241-2734）。 

※請學校承辦人視學生需求，另依規定時程申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如：巡迴輔導服務、相關專業服務（職能

／物理／語言／心理治療、社工）、輔具借用、無障礙環境調整、助理員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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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安置                         
申請表暨同意書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一、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班級 

□        國中/國小   

   年   班 

□          附幼/ 

          幼兒園/ 

          中心 

大班 

性別 □男 □女 

具原住民

或外籍人

士子女身

分 

□無 

□原住民， 

  族籍：    族 

□外籍人士子女 

○父，國籍：       

 ○母，國籍：       

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 
 

與學生 

關係 
 連絡電話 

家用：             

手機：          

戶籍地址 

（須含鄰里） 

     市/縣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居住地址 

□同上 

     市/縣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二、目前接受特殊教育情形 

目前安置班型 
□未接受任何特殊教育服務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集中式特教班      □     巡迴輔導  □其他：       

三、目前相關證明之情形（可複選，請確實填寫） 

□鑑定安置紀錄 

（學校協助填寫） 

最新鑑定文號：   年  月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號 

鑑定結果：□確定障礙 □非特教學生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無 □輕 □中 □重 □極重 

□醫療診斷證明 
醫院名稱：            

診斷內容：            

開立科別：            

開立日期：   年  月  日 

□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類別：            

ICD 診斷：            

障礙等級：□輕 □中 □重 □極重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聯合評估報告 
醫院名稱：            

疾病診斷：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複評日期：   年  月 □不需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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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特教鑑定 

申請項目 

□新提報疑似個案 
□跨教育階段安置 

□延長修業年限 
□暫緩入學 
□放棄特教身分 

□重新評估○更改障別/程度 
          ○更新效期(含國三/小六) 

          ○重新安置 
            △更改特教安置班型 

△一般轉學（◇市內轉學◇外縣市轉入） 

申請障礙類別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  □自閉症 
□多重障礙  □其他障礙 

希望安置學校

及班型 
補充說明： 
1.申請項目為更新
效期及更改障別/
程度則本欄免填。 
2.請學校審核志願
學校是否為學區學
校且是否有其特教
班型。 

志願 1 2 3 

校名    

班型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         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鑑定安置同意書 
本人經學校說明後已充分瞭解接受鑑定安置之原因、目的、相關權益義務，並已仔細閱讀下方注意事

項及填妥申請書之各項資料， 

□同意本申請書之個資聲明，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並接受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進行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之各項評估作業。 

□不同意本申請。（新個案不同意申請，則鑑定相關資料免附；確認個案須重新評估者，不同意則視同放棄取得特教教育身

分及相關資源服務，請檢附移除特教身分申請表）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  

年滿18歲之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未成年學生意見陳述(幼生免填) 

   本人已被告知接受鑑定及安置之原因、目的、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並表達本人意見如下： 

□無意見。 
□有意見，請詳述：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簽名處可由學生親簽或以其他方式註記(如學生可蓋手印、蓋章或由他人代為簽名或說明)。 

※本校已確實查核個人資料無誤（姓名、出生年月日、戶籍地與學區等），並向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說明蒐集個資之目的、項目及申請之原因、目的及法定之相關權益義務。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申請注意事項，請詳閱： 

一、個資聲明：為保護學生之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下列事由與目的範圍內，直接或間接蒐集、處理及利

用您的個人資料，當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完成填表並署名時，表示同意以下內容： 

（一）蒐集之目的：為進行特殊教育法第 3 條、第 6條及第 19 條所規定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需取得申請個案之個人

資料，目的在於評估其特殊教育需求，並將評估結果上傳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俾利就讀學校提供特教相關服

務及執行特殊教育法上所規範之各項工作。 

（二）申請個案資料之類別：為進行特殊教育法第 6條所規定特殊教育學生鑑定作業，需取得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的個人資料，包含姓名、連絡方式、E-MAIL、戶籍地址、身心障礙證明、醫院診斷證明書、個別化教

育計畫（IEP）等。 

二、本申請書須由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名或蓋章確認，表達其申請意願。學生因未滿 18 歲，其皆須要

加註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親自簽名或蓋章確認其意願，未簽名或蓋章者恕不受理。 

三、依特殊教育法第 6條、20 條及 24 條立法說明，本申請各項法定代理人之權利義務，若法定代理人因特殊事由不能或難以行

使親權或監護權（如行方不明、入監服刑、家暴等情事）；得由實際照顧者簽屬實際照顧者聲明書【附件 4】並代為處理特

殊教育相關事宜。 

四、學校老師或家長可向學生說明鑑定安置之原因、目的、內容及相關權利義務，並於未成年學生意見陳述欄表達其參加鑑定

及安置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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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安置實際照顧者

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學生 ___________________ 之 

________________（與學生之關係），學生法定代理人 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 （若父母為共同監護皆須列出） 

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能或難以

執行親權／監護權，故由本人代為處理特殊教育安置事宜，後續若有相關安置

爭議或有不實情事，本人承擔一切相關責任。  

 

 

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6條及第 20 條立法說明，因應實務上法定代理人因特殊事由不

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權，如行方不明、入監服刑、家暴等情事，須由他人或安置機

構代為提供特殊教育學生之日常照顧，爰增列得經實際照顧者同意，進行安置，並提供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對於實際照顧者之認定，參照孩童家庭防疫補貼之作法，得

由實際照顧者檢具學生之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居留

證影本，及足以證明個人為學生實際照顧者之文件或切結書，並送學生就讀之各級學校

認定，如無就讀學校則送本市鑑輔會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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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臺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暫緩入學申請摘要表 
請學校依學生狀況如實填寫下述表格，謝謝。 

填寫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壹、兒童基本資料 

兒童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轉介原因 

（新案 

必填） 

 

家庭概況 

（新案 

必填） 

 

所持有相

關證明之

文件（可

複寫） 

□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類別:                2                              

障礙等級: □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                   

ICD 診斷: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醫療診斷證明 
診斷內容與醫師囑言:                2 

開立日期:    年    月    日 

□1 年內評估之聯 

評報告書 

疾病診斷:                2    

綜合報告書完成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兩年內之智力分

數 
（測驗日期：  年  月  日） 

貳、兒童能力現況 

一、出席與健康狀況 

1.出席狀況 
□未曾缺席 □偶爾缺席 □經常缺席 □休學 

缺席情況說明(如一週幾天缺席，或曾中輟 1個月等)：          

2.健康狀況 

生理檢查 身高：     cm， 體重：     kg  

視力 
左：□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右：□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聽力 
左：□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右：□正常 □已矯正 □異常（說明：       ） 

肢體動作 □正常 □異常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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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現況能力(如勾選「有特殊狀況」者，請務必填寫「具體說明」) 

認知 

注意力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法從一堆東西中找到某物      ☐容易受干擾而分心 

☐喜歡的事能持續注意力        分鐘 

記憶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法說出或找出自己物品的位置  ☐無法模仿老師的肢體動作 

☐容易忘記學過的東西            ☐無法記得並執行老師的指令 

推理思考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常以單一的方式玩遊戲          ☐嘗試解決問題的策略少 

☐無法預測可能發生的事情 

概念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法指認身體部位      ☐無法指認常用物品       ☐無法指認顏色 

☐無法指認形狀          ☐無法進行簡單的分類配對 

☐未具備量的概念(大小、多少、高矮、長短…) 

☐未具備空間方向概念(上下、裡外、前後…) 

☐無法唱數 1-10      ☐無法點數 1-10      ☐無法進行 1-10 數量配對 

＊請具體說明：(依個案在作息中的表現或特定行為問題進行描述) 

語言

溝通 

理解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法理解表情動作(如，搖頭)  ☐無法理解常見詞彙  ☐無法理解簡單指令 

☐無法理解 2 個連續指令  ☐無法理解故事內容(需能回答與故事相關之問題) 

表達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口語    ☐只會發出單音    ☐只會用動作/手勢表達 

☐只會仿說  ☐多使用疊字表達  ☐會表達詞彙量少  ☐構音語調不清晰 

☐只會使用短句(4-5 字)表達  ☐只會回答封閉性問句(如，要不要、好不好等) 

☐回應互動性問句，經常答非所問  ☐無法完整描述生活經驗 

 

＊請具體說明：(依個案在作息中的表現或特定行為問題進行描述)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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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粗大動作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法自行行走/跑步    ☐行走時經常跌倒     ☐跑步時經常跌倒 

☐無法雙腳跳躍/往前跳，或不穩定  ☐無法單腳站立/跳躍，或不穩定 

☐無法順暢上/下樓梯    ☐害怕玩遊樂器材 

☐有使用輔具               

精細動作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雙手操作穿、插、拔物品等有困難    ☐使用膠水貼黏有困難 

☐使用剪刀剪一刀有困難     ☐無法使用剪刀沿線剪 5 公分 

☐無法仿畫線條（如－＋×）  ☐無法仿畫幾何形狀○△□ 

☐無法仿寫數字 1-10 

＊請具體說明：(依個案在作息中的表現或特定行為問題進行描述) 

 

 

 

 

 

 

 

社會 

人

際

互

動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對話時，無法與溝通者眼神接觸  ☐害羞或退縮  ☐經常與同儕發生衝突 

☐無法輪流、等待  ☐無法和他人進行遊戲  ☐容易出現攻擊行為 

團

體

規

範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經常被老師提醒規範卻講不聽    ☐排隊時經常想要搶第一 

☐參與課程作息經常分心或坐不住  ☐缺少安全意識    ☐行為衝動 

＊請具體說明：(依個案在作息中的表現或特定行為問題進行描述)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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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適應 

情

緒

管

理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情緒表達激烈或誇大  ☐情緒很難被安撫或轉移  ☐無法看懂別人的情緒 

環

境

適

應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法接受與家人分開一段時間   ☐無法配合日常作息 

☐排斥未曾嘗試過的事物         ☐無法適應作息中不可預期的改變   

＊請具體說明：(依個案在作息中的表現或特定行為問題進行描述) 

 

 

 

 

生活

自理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無法自行穿脫衣物  ☐無法自行穿脫鞋襪 

☐無法自行用餐需要協助  ☐無法收拾整理好自己的物品 

☐吃完餐點無法自己收拾整理  ☐無法自行使用杯子喝水  ☐常有挑食情形 

☐無法自行洗手  ☐無法自行如廁(小便)  ☐大便後無法自行擦拭   

＊請具體說明：(依個案在作息中的表現或特定行為問題進行描述) 

 

 

 

 

感官

知覺 

☐無特殊狀況(以下可省略) 

＊有特殊狀況，請勾選： 

☐追視視線內移動的物體有困難 

☐對於各類聲響沒有明顯反應 

☐對於各種觸覺刺激過度沉溺或排斥或沒反應 

＊請具體說明：(依個案在作息中的表現或特定行為問題進行描述)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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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情緒與行為困擾觀察紀錄(加註日期) 

    如個案因情緒或行為問題，且已影響日常學習，請依個案行為問題進行描述，觀察時間至少需一

個月以上，並將觀察內容填寫在下列表格中。 

＊問題類別參考如下：1.任意走動 2.經常精神不濟 3.插嘴 4.干擾 5.自傷 6.生氣 7.哭泣 8.攻擊 

                    9.唱反調 10.分心 11.其他                        （請敘明狀況） 

(依需求請自行增減列) 

日 期 情 境 描 述 行 為 
問 題 

出現次數/
持續時間 處 理 策 略 策 略 成 效 

      

      

      

      

肆、□原就讀園所或早療機構初估學習及相關服務需求 (請根據學生現況能力勾選其需求)�  

□無學習及相關服務需求 

項  目 內  容 項  目 內  容 

□學習需求 

□學習內容調整 

□多元評量 

□提早入場或延長時間 

□試場位置(如個別教室) 

□擴視機、特殊桌椅或其他相關

輔具，俾利學生作答 

□評量方式調整 

□難易度、題型、題數調整 

□根據試題與考生之適配性調

整計分比重 

□其他_______ 

無障礙環境 

1.物理環境 

□安排適當座位 

□適當教室位置 

□教室靠近廁所 

□靠近地面樓層、設有昇降設備或

無障礙廁所之評量環境 

□其他特殊設施 

2. □其他           . 

 

 

□教育輔助器材 

□視覺輔具□聽覺輔具 

□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 

□閱讀與書寫輔具 

□溝通輔具 

□電腦輔具  

□其他_______ 

□相關專業團隊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 

□社會工作 

□聽能管理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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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人員需求 

□協助生活自理 

□行動與移位   

□其他校園生活支持性服務： 

_______ _____ _______  

 

 

□其他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適應體育課程 

□適性教材 

□其他：_______                      

伍、原就讀園所或早療機構初估(疑似)障礙類別 

新

提

報

疑

似  

個

案 

初

估

理

由 

(如：取得○○之障礙證明，且經觀察在學業表現…或社會適應…等（具體描述），或因其障礙需

有…的需求) 

 

 

初

估

類

別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自閉症    

□多重障礙(               )  □其他障礙(              ) 

□非特殊教育學生 

重

新

評

估 

理

由 

障

別 

/ 

程

度 

/ 

效

期 

□更改障礙類別/程度：           障礙       度，理由：_______ _____ _______   

□更新效期：與上次鑑定安置障礙類別/程度一致：           障礙       度 

□跨教育階段 

重

新

安

置 

 

(例：個案經觀察在普通班之生活適應…等（具體描述），或因…（具體描述）經家長同意，欲轉

安置至集中式特教班) 

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機構單位核章 

承辦人員 特推會執行秘書 特推會召集人（校長）/園長 

 
  

 

 聯絡電話（含分機） 聯絡電話（含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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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臺南市身心障礙適齡國民申請暫緩入學申請教育計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兒童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二、申請暫緩入學原因： 

□兒童之障礙較晚發現等因素，致學前教育或早期療育不足。 

□因醫療需求、健康狀況不宜到校，需長期接受治療或休養。 

□其他︰                                            . 

 

 

                                                           

三、未來一年擬就讀園所或機構 

    暫緩入學期間擬就讀單位名稱： 

□ 就讀公(私)立                   幼兒園 

□ 就讀私立                   兒童發展中心 

□ 其他場所(請註明)：                                                         

四、身障證明或相關診斷證明書 

□身障證明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診斷證明書           病症： 

五、健康情形 

視覺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聽覺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肢體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神經精神方面狀況：□正常 

□異常  說明： 

 

其他特殊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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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計畫：請與相關人員共同擬訂未來一年內具體可執行之教育目標與內容 

項目 教育需求 教育目標 教育內容 

認知方面 

   

語言及溝通

方面 

   

動作行為 

方面 

   

社會適應及

人際互動 

方面 

   

情緒控制 

方面 

   

生活自理 

方面 

   

感官方面 

   

醫療需求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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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參與人員簽名 

職稱或稱謂 姓名 職稱或稱謂 姓名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幼兒園教師  

特教教師            治療師  

    

    
 

原就讀園所或早療機構核章 

□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 

□教保機構 

□早療機構 

□不通過暫緩入學申請 

□通過暫緩入學，並安置於 

         (□幼兒園□附幼) 

 

 

 

承辦人員核章 

（執行秘書） 

主管核章 

（召集人） 

辦理日期 

                 

★本表填完後逕送臺南市身障學生鑑定中心，地址：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86 號。 

(電話：06-2412734，傳真：06-228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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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教育輔助器材評估申請表 
                                                              填寫時間：年 月  日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必塡) 

學生姓名  

目前安置 

班型 

□未接受任何特殊教育服務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____________巡迴輔導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其他________ 

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原安置學校

/園所 
 

新安置學校

/園所 
 性別 □男 □女 

障礙證明 

文件 

□身心障礙證明  障礙類別：           ICD 診斷：        障礙等級：          .  

□診斷證明書    診斷為                              . 

□其他，                                            .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需 

求 

申 

請 

 

(必塡) 

□目前有使用

的學習輔具 

□肢障輔具□聽障輔具□視障輔具□電腦輔具□其他 
名稱：                                         

□希望申請借

用的輔具 

□肢障輔具□聽障輔具□視障輔具□電腦輔具□其他 
名稱：   

                                        
【申請輔具為調頻助聽系統時，請將學生配戴之助聽器詳述如下~廠牌：          
型號：          】及半年內聽力圖 

輔具需求說明/或請詳述障礙造成學習上的之影響：  

 

        

法定代

理人或

實際照

顧者 

(必塡) 

□希望能接受專業評估，是否有其它輔具可以解決目前問題 

□不用做任何改變，但希望能接受輔具使用指導 

□其它：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_____________                                              

原安置學校/園所簽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聯絡電話 分機 聯絡電話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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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暫緩入學證明書(稿) 

核准文號：南市教特（三）字第○○○號                           證明編號：114 學年南市鑑輔○○○號 

學 童 姓 名 ○○○ 
備註： 
一、核定暫緩入學者，由戶籍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函知其戶
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並定期追蹤
學童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能
確實並持續執行暫緩入學期間安排
適當學習場所，並具可增進其學習

及適應能力，未確實執行者，依規
定入學。 

二、本鑑定證明請妥為保管並影印乙
份，若遺失得檢具影本申請補發
之，如有疑義，請洽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電話：（06）2412734。 

身 分 證 統 一 字 號 ○○○○○○○○○ 

出 生 日 期 民國○○○年○○月○○日 

核 發 階 段 學前階段 

適 用 期 限 民國○○○年○○月○○日 

就 讀 機 構 ○○○○○○ 

特 教 類 別 
障 礙 程 度 

○○○○○○ 

特 教 服 務 
措 施 建 議 

依學童 IEP 實際需求提供相 

關特教服務。 

備 註 ( 伴 隨 障 礙 )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 月 ○ 日 


